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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F_BC_9A_E5_c36_479716.htm 刑法中有关罪数的问

题，是每年必考的内容，考点重复出现的概率很大。相关概

念有：?? １．一罪与数罪，通称罪数，指犯罪行为的个数。

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

为数罪。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一罪分为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

罪和处断的一罪等类型。 ２．实质的一罪，是指以一个行为

为基础构成的犯罪类型，包括继续犯、想象竞合犯和结果加

重犯。 ３．法定的一罪，是指本来是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

的犯罪行为，法律规定为一罪的犯罪类型，包括结合犯、惯

犯等。 ４．处断的一罪，是指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在定罪量刑时按照一罪处理，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类

型，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 ５．数罪，是指符合数

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数罪分为

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实行数罪并罚的数罪和不实行数罪并

罚的数罪等。 例：下列哪些情形不属于结果加重犯？（２０

０２年试卷二第４３题） Ａ．侮辱他人导致他人自杀身亡 Ｂ

．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与体罚虐待致人死亡 Ｃ．强

制猥亵妇女致人死亡 Ｄ．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致其死

亡 答案剖析：ＡＢＣＤ。本题考查结果加重犯。 加重犯，是

指行为人的一个犯罪行为在已经充足一个基本犯罪的全部要

件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节或导致了更为严重的

后果。即加重犯分为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两种。 结果加

重犯，是指行为人的一个犯罪行为在已经具备一个基本犯罪



的全部要件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法定的更为严重的结果，因

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

是法律上就加重的结果明确规定了高出基本犯的法定刑一格

的法定刑。结果加重犯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这是结果加

重犯的法律特征，所以，并不是任何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就

是结果加重犯。从法律形式上看，只有当刑法在某种基本犯

罪的基础上，根据基本犯罪行为发生的严重结果，又规定一

个相对独立的罪刑单位时，才可成立结果加重犯。 Ａ对，因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

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据此，Ａ项

表述“侮辱他人导致他人自杀身亡”应为情节加重犯，而非

结果加重犯。 Ｂ对，因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

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

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据此，Ｂ项表述“监管人员对

被监管人进行殴打与体罚虐待致人死亡”在一般情况下，应

为情节加重犯。 Ｃ对，因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

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据此，法律对强制猥亵妇女的，未曾规定情

节加重或结果加重，Ｃ项表述“强制猥亵妇女致人死亡”不

属于结果加重犯。 Ｄ对，因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



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

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据此，Ｄ项表述“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人致其死亡”是情节加重犯，不属于结果加重犯。 应当注

意：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特征是法律上就加重的结果明确规定

了高出基本犯的法定刑一格的法定刑，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

据。 文章出处：人民法院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